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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2050 年淨零碳排政策的脈絡下，農業用地角色正在轉變，農田水利逐漸被納入

再生能源發展的架構。傳統上，農業用地主要扮演糧食生產與灌溉供水的角色，然而在

永續發展需求下，這些空間逐步展現出能源生產的新興潛力。 

本研究聚焦於臺灣農田水利綠能場址的發展情形，包含太陽光電與小型水力發電設

施。這些設施多設置於灌溉圳路、水庫堤體與埤塘等地點，配合地形與水流條件進行能

源開發，兼顧農業生產與能源利用。經過場址整理與發電量資料統計，全臺農業綠能設

施設置之總發電量已累積超過 15 億度電，減碳量達 78 萬公噸，顯示農業場域具備穩定

輸出之潛力，對於提升能源自主與電力系統多元化具正向貢獻。本研究依據「各縣市太

陽光電容量因數」與「慣常水力容量因數」進一步評估不同類型場址之發電效能，經過

計算，多數光電場址之容量因數落於預期範圍，反映場址選擇與設施運轉良好；部分小

型水力場址受限於水量季節變動與設計條件，其容量因數表現則略有差異。 

整體而言，農田水利綠能的發展不僅體現空間資源的永續利用，也展示數據治理與

能源管理的深度融合，幫助農業土地功能轉型與能源政策實踐。 

 

關鍵詞：農業綠能、太陽光電、小型水力發電、碳排減量、容量因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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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2050 net-zero emission policy, the functional role of 

agricultural land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al water areas, previously used 

primarily for irrigation and food production, are now being integrated into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se spatial resources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for their dual 

potential in supporting both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clean energy gener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 Taiwan’s 

agricultural water areas, focusing on the deployment of solar photovoltaic and small-scale 

hydropower facilities. These installations are situated along irrigation canals, reservoirs, and 

farm ponds, leveraging local topography and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while preserving 

agricultural utility. Based on a nationwide site inventor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generation 

data, cumulative output has surpassed 1.5 billion kilowatt-hours, yielding an estimated carbon 

reduction of 780,000 metric tons. Such outcomes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sites 

to st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national energy diversific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power generation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types of sites 

based on Taiwan Power Company's "capacity factors of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s by county" 

and Taiwan's renewable energy "conventional hydropower capacity factors.".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st PV sites operate within expected capacity factor ranges, reflecting effective site 

selection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contrast, some hydropower sites demonstrate 

performance variability due to seasonal water availability and system design constraints. 

In sum, the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to agricultural water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exemplifies the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s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 synergistic role of data 

governance and energy management in advancing land-use transforma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energy, Solar photovoltaic, Small hydropower, Carbon reduction, 

Capaci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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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議題，各國紛紛制定減碳政策與能源轉型策略。在

此背景下，農業部門不僅承擔糧食安全保障，更被視為能源轉型的重要參與者。臺灣農

田水利綠能場址包括灌溉圳路、水庫堤體及埤塘，分佈廣泛且結構多樣，具備導入再生

能源的先天條件。 

農田水利綠能開發模式主要包括太陽光電與小型水力發電兩種。太陽光電可利用灌

溉設施上方空間或鄰近閒置地設置，而小型水力則可利用水庫放水、灌溉引水及水位高

低落差條件進行發電。然而，這些場址在不同時期及地理條件下，其發電效能存在差異，

因此容量因數與減碳效益分析對政策制定及後續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場址整理與發電量資料統計 

1. 研究範圍與資料收集 

本研究針對農田水利綠能場址(包括太陽光電與小型水力發電兩種)進行調查，共完

成百餘處場址的詳細資訊蒐集與分析。為確保研究資料的準確性與完整性，採用多元化

資料收集方法，整合不同來源的數據進行交叉驗證。主要資料來源涵蓋三個重要管道：

第一是各農田水利管理單位的直接填報資料，提供第一手的場址基本資訊；第二是臺灣

電力公司的官方發電量統計數據，確保電力生產資訊的權威性；第三是各綠能開發廠商

的公開營運資料，補充商業面向的實務數據。 

2. 法規要求與資料公開現況 

根據電業法第 66 條的明確規定，所有能源業者均有義務遵循資訊透明公開原則，

必須按月及按年度向經濟部能源署提交標準格式報表。這些報表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營

運狀況的綜合分析、詳細業務執行報告，以及完整的財務營運報告等重要資訊。然而，

在實際資料蒐集過程中發現，多數能源業者尚未建立統一的資訊公開平台，導致資料散

佈在不同網站或系統中。更複雜的是，這些資料以多種不同檔案格式呈現，包括可編輯

的 Word 文件、不可編輯的 PDF 文件，以及各式各樣的圖片格式檔案等。此外，同一場

址在不同資料來源中的名稱標示往往不一致，造成資料比對與整合的困難。 

3. 資料標準化與處理方法 

為了克服上述挑戰，本研究團隊採用系統性的資料處理方法，透過場址地理位置、

基本設施資料及多方資訊來源進行細致的比對與匹配作業，最終建立完整的場址清單。

考量到後續統計分析與計算需求，研究團隊特別設計了標準化的資料整理表格系統，確

保不同類型場址的資料都能以一致的格式進行處理。這套標準化系統的設計目標明確：

支援精確的發電量統計、科學的減碳效益計算，以及可靠的容量因數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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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料處理的技術層面，除了進行總量統計外，研究團隊也根據不同分析需求進行

資料的精細化切割，包括時間序列的對齊校正以及地理區域的分類劃分。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臺灣電力公司公告的各縣市太陽光電容量因數採年度統計方式，但各個綠能場址

的建設完工時間、實際供電期間並不相同，因此在時間數據的對應處理上必須格外謹慎，

以確保最終研究結果的準確性與可信度。 

 

三、減碳量計算 

太陽光電是利用太陽能電池板將太陽光轉換為電能的技術，這種技術不需要燃燒

化石燃料，因此不會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而小型水力發電則是利用水流動能來

產生電力，這種技術同樣不需要燃燒化石燃料，並且可以利用已經存在的水資源 24 小

時不間斷地運作，減少對化石燃料的依賴與碳排放，實現節能減碳的目標。 

電力排碳係數是指電力生產過程中，每發一度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量。電力

排碳係數越低，代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量越少，也就越有利於減碳。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12 年電力排碳係數：0.494kgCO2e/度電(kWh)，意即每使

用一度再生能源的電力可減少 0.494 公斤排碳量，將實際發電量數據乘以電力排碳係

數，即可得到發電的減碳量。 

 

減碳量 公斤 發電度數 0.494 碳排係數  

每年減碳量 t 每年發電量 kWh 0.494/1000 

 

本研究掌握共百餘處之綠能場址，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係數計算至 112 年發電量共

計約 15 億度，累計減碳量約 78 萬公噸，其中太陽光電發電量共計約 6 億度，累計減碳

量約 32 萬公噸、小型水力發電量共計約 9 億度，累計減碳量約 46 萬公噸。 

本次研究範圍所掌握的農田水利小型水力發電資料，從民國 95 年的台東場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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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國 101 年後陸續建置的臺南、臺中及雲林場址，107 年並開始陸續加入太陽光電場

址，發電量呈現快速成長趨勢(如圖 1)，此一成長趨勢反映政府積極推動綠能政策的成

效。

圖 1 農田水利綠能場址發電量及減碳量統計 

四、容量因數計算

容量因數（Capacity Factor）是指某一電力設備在一段時間內實際發電量與該設備

在理論最大功率下運行同時長所能產生的發電量之比，它揭示了發電設備實際產能與

理論最大產能之間的差距。對於間歇性再生能源如太陽光電而言，裝置容量僅反映其

最大輸出能力，但要真正代表其對發電量的貢獻，必須結合容量因數來考量。

容量因數
實際發電量

理論最大發電量
100% 

1. 太陽光電容量因數

太陽光電容量因數（Capacity Factor, CF）是評估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際效能與潛

在貢獻的核心指標。容量因數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包括日照強度、溫度、季節性變

化、灰塵堆積等環境條件，以及面板效率、逆變器性能、系統設計與維護策略等技術

與操作層面。

在臺灣，儘管夏季高溫可能降低光電板效率，但較長的日照時間仍使夏季發電量

顯著高於冬季。臺灣電力公司每年統計並公告各縣市太陽光電容量因數(如圖 2)，係採

「機組全年總購電量/(機組裝置容量 x 機組全年計費天數 x24 小時)」計算，綜合該縣

市內所有併網太陽能系統表現。這些數據對政府制定能源政策、企業進行能源投資及

一般民眾了解太陽能發電效能具重要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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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2 年各縣市太陽光電容量因數(臺灣電力公司) 

 

在計算容量因數時，時間基礎的選擇具有重要意義。雖然年資料是常見的計算基

礎，但若裝置容量在一年中因機組新增或退役而有所變化，則以年底裝置容量為基礎

的年資料計算可能高估或低估實際的容量因數。為提升精確度，有些研究會先以月度

資料進行容量因數估算，再彙整成年度數據，以更真實反映全年變化情況。本研究根

據需求，對資料進行粒度切割、時間對齊與地域劃分，以確保在不同場址完工時間與

供電期間不一致的情況下，仍能獲得準確的容量因數評估結果。 

 

2. 慣常水力容量因數 

水力發電之容量因數受到不同水系水文差異造成流量豐枯懸殊，依運轉型態可分

為慣常式和抽蓄式，慣常式是運用河川流量發電，又可分為川流式、調整池式、水庫

式，農田水利綠能場址運用水位落差、川流式發電，皆屬慣常式水力發電；抽蓄式則

設有上池與下池，用電尖峰時，運用上池流至下池的位能發電，離峰時段再將水從下

池抽回上池，使水資源循環利用。儘管慣常水力在全國總發電量中的佔比相對較小，

但其高穩定性和調度彈性使其在電力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輔助角色，並且在水源充足

的條件下能夠實現 24 小時連續發電，在臺灣積極發展太陽光電和風力發電等間歇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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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的背景下，慣常水力能夠有效彌補這些能源固有的不確定性，確保電網的穩定

運作。 

慣常水力發電的容量因數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季節性變化與

水資源豐枯，明顯受到季節影響而波動。本研究根據臺灣再生能源發電量及裝置容量

統計資料(如表 1、表 2)，以一年 8,760 小時推算臺灣慣常水力容量因數。 

 

表 1 再生能源裝置容量統計資料(經濟部能源署 113.11) 

 
 

表 2 再生能源發電量統計資料(經濟部能源署 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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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各場址的實際容量因數後，太陽光電場址與台電公告的「各縣市太陽光電

容量因數」比較，小型水力場址則與「慣常水力容量因數」對照。 

 

 

 

表 3  112 年各縣市容量因數與研究場址實際容量因數比較 

縣市 各縣市容量因數(臺灣電力公司) 農田水利太陽光電場址實際容量因數 

桃園市 12.70% 13.85% ~ 14.38% 

新竹縣 13.01% 13.16% ~ 15.43% 

臺中市 14.33% 12.71% ~ 15.28% 

雲林縣 14.14% 14.83% ~ 15.63% 

嘉義縣 13.93% 14.16% 

臺南市 14.20% 12.95% ~ 16.17% 

高雄市 13.22% 12.91% ~ 16.02% 

屏東縣 13.17% 13.3% ~ 16.23% 

 

太陽光電場址，多數場址的運轉效能優於該縣市容量因數(如表 3)，反映出良好的

場址選擇與設施運維管理；南部地區受惠於較佳的日照條件，發電績效普遍優於北部

地區。 

 

表 4  112 年臺灣慣常水力容量因數與研究場址實際容量因數比較 

112 年臺灣慣常水力容量因數 縣市 農田水利太陽光電場址實際容量因數 

21.51% 

臺中 20.42% 

雲林 40.04% ~ 46.74% 

臺南 7.46% ~ 37.47% 

臺東 20.24% ~ 34.31%% 

 

各區域小型水力場址發電績效存在顯著差異，主要受地理位置、水文條件及場址

規模影響，112 年臺灣慣常水力容量因數為 21.51%，本研究範圍之小型水力場址分別

位於臺中、雲林、臺南及臺東，多數場址優於或符合該年度臺灣慣常水力容量因數(如

表 4)，介於 20.24%~46.74%之間，不過臺南 112 年度有幾個月因曾文水庫未放水，而

導致下游發電廠的發電量受到影響，計算出來的實際容量因數介於 7.46%~37.47%，部

分場址低於 112 年臺灣慣常水力容量因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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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本研究透過系統性的調查與分析，深入探討臺灣農田水利綠能場址的發展現況與效

益評估，為農業用地功能轉型提供了重要的實證依據。研究成果顯示，在 2050 年淨零

碳排政策推動下，農業用地已逐漸從傳統的糧食生產與灌溉供水功能，擴展至兼具能源

生產的多元化應用模式。

經過全面的場址調查與數據整理，全臺百餘處農田水利綠能設施已累積超過 15 億

度的總發電量，相當於減少 78 萬公噸的碳排放量，其中太陽光電貢獻約 6 億度電力與

32 萬公噸減碳量，小型水力發電則提供約 9 億度電力與 46 萬公噸減碳量。這些數據不

僅證明農業場域具備穩定的能源輸出潛力，更突顯其在國家能源轉型策略中的重要地位。 

容量因數分析結果表明，多數太陽光電場址的運轉效能均落在預期範圍內，反映出

良好的場址選擇與設施運維管理；南部地區受惠於優越的日照條件，發電績效普遍優於

北部地區。而小型水力場址雖受季節性水量變動影響，但其 24 小時連續發電特性有效

彌補了太陽光電等間歇性能源的不足，為電網穩定運作提供重要支撐。

本研究建立的標準化資料收集與分析流程，克服了資料來源分散、格式不一致等挑

戰，為後續的長期監測與績效評估奠定了堅實基礎。研究方法的系統性與數據的可靠性，

使得評析結果能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觀的決策參考。

展望未來，農田水利綠能的持續發展不僅體現了空間資源的永續利用價值，更展現

了數據治理與能源管理的深度融合。持續強化數據完整性與監測系統，針對發電效能偏

低的場址從設備維護、環境因素及管理策略等面向進行深入探討與改善，以確保農田水

利綠能場址能發揮最佳效益，為國家 2050 年淨零碳排目標做出更大貢獻。農業綠能的

成功推展，不僅拓展了農業用地的多元功能，也為臺灣能源自主與系統韌性的提升開闢

了新的發展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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